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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尔市储备地块围挡管理制度

为做好阿拉尔市储备地块围挡设置管理，提高城市形象，巩固和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，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，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(JGJ59-2011)、《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》(CJJ149)、《户外广告设施钢结构技术规程》(CECS148:2003)、阿拉尔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阿拉尔市储备地块围挡管理制度：
一、围挡采购要求
（一）储备地块围挡属于市政工程，根据师市财政局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2023年度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》、《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（补充修订）》要求，单项采购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建筑、市政工程及100万元以下的其他小额工程类项目(如水利工程、网络工程等），可以在“政采云平台”采购，也可自行采购。我中心原则上是在政采云平台”采购围挡施工单位。
（二）采购限额以上的储备地块围挡需进行招标的，将拟计划的招标方式提请局党组会审议，待审议通过后按程序进行招标采购。
（三）通过采购确定服务单位后，在合同中明确围挡管护维修有关要求及资金支付方式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围挡资金采取按季支付，每季月末将支付申请提请局党组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按程序支付。
二、围挡设置要求
（一）储备地块围挡基础应坚实稳固，承载力满足围挡安全要求，设置要遵循“安全、适用、环保、美观”的原则。围挡公益广告要达到“四性三无三不”(思想性、兼顾艺术性、观赏性、耐久性，内容无书写错误、表达不规范或与党中央精神不相符的问题，无明显的褪色、污损或被小广告张贴占用的现象）和不低于围挡总面积30%的要求。
（二）储备地块围挡应当在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合理设置，围挡表面光洁、平整，色泽均匀、统一，安装完毕后应满足“横平竖直”的基本观感。
（三）城区储备地块现场必须沿四周连续设置封闭围挡，保证储备地块与外界的有效隔离；市区储备地块主干道两侧围挡高度不低于2.5m，其他区域的围挡高度不低于2.0m，高度一致，色彩和谐美观。
（四）一是钢材质量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；焊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；二是钢材表面锈蚀、麻点或划痕的深度不得大于该钢材厚度负偏差值的1/2；钢材端边和断口处不应有分层夹渣等缺陷；三是高强度螺栓、普通螺栓、铆钉、自攻钉、拉铆钉、射钉、锚栓(机械型和化学试剂型)、地脚锚栓等紧固标准件及螺母、垫圈等标准配件，其品种、规格、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产品标准；严禁使用有锈蚀、裂纹、碰伤或混批的高强度螺栓。
（五）围挡必须定型化制作，围挡下部应加设砼基础或砖墙基座，基座用水泥抹平压光并使用与周边环境相符合的外墙涂料装饰，斜撑应设置在非临街一侧；围挡尺寸规格为4m×2.5m；面层铁皮厚度不低于0.5mm，背面应设置龙骨，龙骨宜为40×40×1.2mm镀锌方钢，间距不大于1m×1m，围挡固定立柱使用不小于80×80×1.5mm的镀锌方钢，禁止使用锈蚀、残破、易损毁材料。
（六）储备地块围挡设置为仿真草皮或铁皮彩喷绘草坪作为饰面。采用仿真草皮作为饰面的，草皮规格为2cm带背胶11针，背胶应与围挡墙体贴紧粘牢，无明显色差，不褪色。围挡顶部可设置自动雾状喷淋装置、照明设施。
三、围挡管理要求
（一）对于新建及维修围挡（同一处）质量管护期为一年，在此期间围挡受自然灾害破损，围挡有以下不同程度受损的，由承建方负责维修维护。
1.围挡残缺、破损的，应当及时修复或更换；
2.围挡污损、褪色的，应当及时清洁、粉饰；
3.围挡版面字体不完整的，应当及时恢复；
4.围挡开裂、沉降、倾斜的，应当加固或重新设置。
（二）储备地块合同终止时，承建方应随时无条件拆除地块围挡并清理现场；储备地块在完成土地出让后，承建方应无偿拆除围挡，同时清理现场，恢复周边环境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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